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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移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依托铁路运输速

率的物流业务发展迅速。截至 2018年，我国铁路运

输总收入达到 7720亿元，全年铁路货物发送量达到

40.3亿吨①。具有中国特色的铁路物流品牌持续做

大做强，在国际上“中欧班列”助力“一带一路”建设，

2018年共开行中欧班列6300列，全程物流服务体系

初步建立，品牌效用不断扩大；在国内随着高铁快运

品质的不断提升，高铁网逐步从服务旅客延伸至物

流行业，以“高铁速达”“高铁顺手寄”“高铁生鲜”为

代表的产品运营范围也在不断扩大，逐步出现了中

铁快运与以顺丰速运为代表的物流企业深度合作的

现象②。在感叹中国铁路物流业迅猛发展的同时，不

禁要问历史上铁路物流的经营与管理是怎样的？它

和当下的高铁物流有什么区别？在近代铁路物流业

发展的过程中，它遭遇了什么问题？最后又是通过

什么途径去解决的？

目前学术界已经涌现出一批与物流史相关的研

究成果③。这些成果既有涉及古代物流业的，也有论

述近代物流的；既有谈及物流与产业结构、区域经济

发展关系的，也有涉及近代铁路物流业务的。但纵观

现有研究成果，以近代铁路物流发展演变轨迹为研究

对象，进而阐释其发展模式的论著，几乎没有。与此

同时，在探究物流史发展的过程中，也需要重视理论

工作，寻求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理论与话语体系。

基于该项选题所留存的研讨空间，本文以1901-1937
年④中国铁路物流业的演变轨迹作为研究对象，在概

述它发展变化的基础上，试图梳理出其演变轨迹与影

响因素，最终发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模式。

一、早期铁路物流发展的乱象

1876年，随着吴淞铁路的开通，铁路技术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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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被引进到中国。铁路在运输货物中所发挥的作

用，也逐步地被国人所了解、熟知与接受。关于铁路

物流的最早构想出自1879年，薛福成在《创开中国铁

路议》中认为铁路的修建对于货物流通、商贸发展，

大有裨益⑤。但自1895年甲午海战后，西方国家逐步

攫取了中国铁路的修建、运营与管理权限。中国铁

路所引进的轨料设备、采用的技术标准以及实施的

管理制度，也因债权国的不同而存在差异。在此背

景下近代铁路物流的发展是十分不健全的，导致铁

路运输责任缺失、联运业务无法展开以及征收厘税

混乱等现象，这些均加重了客商在运货时的负担。

(一)运输责任的缺失加重了客商运货的负担

所谓负责运输，是指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责任

问题。“譬如铁路运货，自货主将货交到车站，请求代

运。经铁路接受时起，以至铁路将货物运至目的站，

将货交与收货人之时止。其间凡铁路运送贮藏之

际，其货物遇有损失，除非不可抗力之天灾人祸外，

皆由铁路负责照价赔偿……此即所谓货物负责运

输。”⑥运输责任人一旦确定，货物在运输过程中的照

料、装运、搬卸事宜亦随即确定。因此在近代中国铁

路物流业发展的过程中，运输责任是最重要、最具影

响力的因素。

近代国有铁路多实行的是货主负责制，因此在

一般情况下货物在运输途中倘若发生损坏事宜，多

由货主自行负责，铁路局对于货物的损失不负担任

何责任。“我国铁路因办理欠善，各种设备不周，加之

战争频仍，盗匪如毛。对客商运货，倘有遗失损坏概

不负赔偿之责。有时虽可负责，而运费则须增加一

成之多。”⑦在运输责任由货主负担的情况下，货物的

运输、搬卸、照料等事宜需由客商自理，这在无形中

加重了客商的负担，对铁路物流业的正常运转带来

不利影响。

(二)联运业务的短缺给客商带来不必要的麻烦

铁路联运，是指货物从甲地运至乙地无须中转

即可直接到达的运输方式。“联络运输，即旅客或货

物自他路载运至本路，或自本路一站起运至他路一

站。换言之，其起讫站不在同一路线，而必联络一路

以上者也。”⑧若是不同的路线能够实现联络运输，那

么货物在运输过程中就免去了不必要的手续与麻

烦。因此联运业务的是否开展，也是影响近代铁路

物流发展的重要因素。

但早期各大国有铁路由于采取不同债权国家的

技术标准与规章制度，货物在不同的轨距之间需要

倒载。同时它们并没有实行完整、统一的联运业务，

在多数情况下需要客商自行办理。这样不但办理的

手续十分繁琐，而且还耗费诸多时间，给客商带来不

必要的麻烦。“全国路线，各不相属，对于货运亦无联

运办法。每逢转口，一切装卸运送等手续，均归货客

自理。后路局有鉴于商旅不便，订定联运办法。然

亦仅少数路线可通，并非全国一致。”⑨

(三)征收厘税的混乱使客商在运货时苦不堪言

税务问题也是影响铁路物流发展的重要因素，

近代中国各大铁路均是采用铁路货捐(或称为铁路

厘金)的形式，向客商征收货物税。中国最早的铁路

货捐局为 1902年在汉口设立的鄂豫火车货捐局，其

主要由海关总税务司赫德襄助经理，并饬由江汉关

税务司妥定章程，规定货物的抽税率⑩。此后货捐局

又在津浦、胶济、沪宁等铁路设立，且各捐局所征收

的税率极不一致。例如在京汉铁路方面，其征收的

从价税(即按照货物价格征收的税种)税率为 2.5％；

沪宁铁路方面，该铁路共分为九段，每段征收从价税

1.5％，合计征收13.5％。

但是地方铁路局一般并不代客缴纳货捐，其往

往由客商自行办理、缴纳。例如1921年颁布的《中华

国有铁路货车运输通则》第18条就规定，“铁路不负

中途代付厘金及他项捐款之责。”但各大线路征收

税率的不一致，导致了客商办理货捐业务的繁琐性，

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我国税制紊乱，苛捐杂税，不一

而足，铁路所经之地，厘卡密布，客商运货，一再重

征。且征收人员，往往额外勒索，不厌其欲则故意刁

难，普通客商，往往穷于应付。”由于运输责任与铁

路联运的缺失，加上征税手续的繁琐，使得客商在代

客运货时苦不堪言。再加上近代纷繁复杂的政治环

境与变动不断的时局，铁路局并没有一定的时间与

精力管理物流业务。这既是近代史发展的典型表

现，也说明铁路物流所存在的不成熟与缺陷。在官

方机构无法保障相关业务有序开展的背景下，铁路

物流的经营与管理权交托给了民营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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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民营铁路物流公司的出现及其存在的问题

转运公司一般设立在铁路沿线车站附近，它是

以代客运输货物为主要业务的商业机构。中国最早

的转运公司是 1901年设立在山东青岛的悦来公司，

它主要代客承担胶济铁路沿线的货物运输业务。

在早期铁路物流业处于发展混乱、不统一的情况下，

转运公司代客承担货物运输的责任，并能代客办理

纳税手续，甚至能自办联运业务。由于其在铁路物

流业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因此铁路局非常乐意与

它合作。但转运公司自身也存在一定问题，这为后

来铁路物流经营与管理的法制化、国有化与统一化

发展趋势，埋下伏笔。

(一)转运公司代客承担货物运输的责任

在各大路局均对货物不负责任的背景下，转运

公司代客运输货物、对其负有一定责任，并派人随车

照料、看管货物，因而客商多愿与他们进行合作。“我

国铁路之货物运输，因一般客商缺乏运输知识，大都

非由客商向铁路直接办理托运及领取货物之手续，

而由转运公司代为办理。转运公司者介于客商与铁

路之间办理货运手续之中间人也。惟在铁路实行负

责运输以前，转运公司与铁路之关系，不仅限于托运

及领取货物之手续，且于货物运输时，并派人押运。”

基于早期铁路实行的是货主责任制的缘故，货

物在运输过程中的押汇、存储以及装卸服务，也是由

转运公司代为办理。例如在押汇业务与运输责任制

的关系方面，运输责任制的缺失促成了公司押汇业

务的兴起。“我国铁路运货，大都不负责任，且货物收

据，又不能转让。故银行钱庄，均拒做货据押款，以

致客商资金多难周转。转运公司为便利客商起见，

自办押款，或代向银行钱庄抵押。”

(二)转运公司自行办理联运业务

早期各大线路的不相连贯，客商在不同路线之

间需要换车、转载，从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客商若

是将货物交由转运公司，不仅可以省却办理联运手

续的繁琐程序，而且公司还可代客商选择路线，对客

商而言是大有裨益的。“惟转运公司之联运业务，可

以统一，无论路线之通联运与否，均可代客装运。即

或路线不通，改由水道者，亦可代理，毋庸货客烦

心。故铁路虽有货运与联运，而货客为图各方面之

便利起见，仍都由转运公司装运。此转运公司能于

铁路货运之外别树一帜者，职是故也。”

由此可以发现，转运公司不仅代客办理铁路联

运，同时还兼办水陆联运业务。由于一些地区走河

道、海路更为便利与便宜，因此转运公司或是自行办

理，或与轮船公司、其他商行合作，专门从事水陆两

处的运输业务。例如汇通运输公司与台州同安轮船

公司联合承办水陆联运业务，“凡陇海、平汉、津浦各

站，均可直接承运”。再如位于上海市北京路的裕

新运输公司，自行经营水陆联运业务，专代客报装杂

粮卷烟，注重长江下游各港口的轮船运输及京沪、津

浦各站的货物转运业务。

(三)转运公司代客办理纳税手续

各大线路由于征收税率不一致，繁杂的缴税手

续，使得客商苦不堪言。对此，转运公司却能代客办

理纳税业务，故深受客商的信任与欢迎。“我国捐税

制度紊乱，困商病民，无人不知，而尤以厘金为最。

沿路各地，厘卡栉比，货物每过一处，必经查验报

捐。客商势非委托转运公司代办不可。”转运公司

的纳税业务主要包括货物的进口、出口以及报关手

续三个方面，并从中收取相应的手续费，此为公司收

入的重要来源。

由于铁路货捐的关系，转运公司与地方税局人

员建立了合作关系。因此在代客纳税之际，公司所

付的税款，要比客商自负来得便宜。“譬如要付一百

元的厘金的，客商只要付八十元。而公司和税局，还

要各取二十元，所以政府到手的税收，只有四十元。

比客商自运，更简捷而取巧。”虽然这种合作模式使

纳税业务的进行较为便利，但它在客观上对国家财

政收入造成了损害。

(四)铁路局与转运公司所建立的合作关系

通过上述对转运公司在运输责任制、联运制以

及税制方面的作用，可以发现它的出现在一定程度

上弥补了早期铁路物流业所存在的漏洞。鉴于转运

公司在铁路物流中所发挥的作用，铁路局通过各种

途径与其建立了商业性质的合作关系，由此形成了

“铁路局—转运公司—客商”的经济现象。这种合作

关系渗透到货物的招揽、搬运、仓储、保险、押汇以及

手续的办理等多个方面，是一种较复杂的商业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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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此外，一些公司与铁路局还签订了专运货物

的合同。例如自1918年伊始，茂顺泰转运公司、汇通

公司先后与沪杭甬铁路局签订运茶合同，主要将浙

江杭州、四乡等地产出新茶陆续运抵上海，其中上等

红茶装箱运往俄、美、英等国，次等绿茶装篓运往国

内其他各埠。

鉴于转运公司对铁路物流所作的卓越贡献(详
情如图 1所示)，地方铁路局通过颁布相关规章制度

的形式，给予公司一定的奖励性回扣。例如 1917年
津浦铁路局制定并颁布的《津浦铁路局修订运货回

佣注册暂行章程》(共计22条)，主要适用于已经向津

浦路局登记注册的转运公司，公司给予回佣的多寡

与向路局报运的货物运费成正比。例如该章程第六

条就指出，转运公司“满四万元及四万元以上，给回

佣百分之三。满十二万元及十二万元以上，给回佣

百分之四。满二十五万元及二十五万元以上，给回

佣百分之五。满三十五万元及三十五万元以上，给

回佣百分之六为止”。

当然，作为民营性质的铁路物流企业，转运公司

其自身是存在许多问题的。主要包括冒领铁路回

扣、注册空壳性质的公司、把持铁路货运以及偷税漏

税。转运公司存在的这些问题，严重损害了铁路局

的正当利益。因此，将铁路物流业的经营管理权收

归国有，成为官方与民间所达成的重要共识。

第一，多领、冒领铁路回扣。转运公司本着利益

最大化的原则，将零担货物按整车数量报运，坐享整

车与零担的价格之差，多领回扣，无形中损害了地方

路局的利益。“转运业中人每多与铁路站员勾结，将

高等货物捏报(即谎报)低等。或将货物重量故意以

多报少，从中渔不正当之利。此种损失，每年不可胜

计。然商人之受其惠者殊鲜，即能借此以少缴运费，

亦属有害而无益。”

按照地方铁路局的规定，未经注册的转运公司

不能领取回扣。但它们可以与注册公司商议，以注

册公司的名义报运，从而分得若干佣金，因此一些

小公司往往冒领铁路回扣。“照规则，未正式承认

的转运公司，是没有佣金可拿的。于是他们都借

正式承认公司的名义来运货，以图得佣金。往往

货单上是正式承认公司的名字，而货物的签收，又

是另一公司。”

第二，把持铁路货运。由于转运公司在铁路物

流中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致使它有调拨车辆的权

力。但是在实际的运输过程，一方面这些公司将车

辆转售与其他公司从事运输，损害到铁路局的正当

利益。另一方面每当车辆缺乏之时，转运公司囤积

居奇、拍卖车皮，对于铁路运输与市场秩序的正常运

转造成负面影响。“尤可恨者，值军运紧急之际，车辆

缺乏，公司索得车辆，视为奇货，待价而沽，商人出价

图1 1919-1928年沪宁铁路货运收入及转运公司货运收入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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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者先得。俨然拍卖车皮，数年前战事初起，车辆

缺乏，津浦进口货，不克运销内地，内地货物，以来源

短少，市价飞涨。”

第三，偷税漏税。近代铁路货捐制度的实行，以

及各大线路的不相连贯，催生了转运公司代客缴税

业务的兴起。但在该制度下所形成的“铁路局/税局

—转运公司—客商”的合作模式下，转运公司垄断货

运、把持税收，实际上减少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因转

运公司所引发的偷税漏税案，以鄂豫火车货捐局最

具代表性。鄂豫货捐的征收形态包括蓝票(记帐)、红
票(完现)、绿票(免税)三个方面。而京汉路局为能鼓

励转运公司多报运货物起见，往往给予公司蓝票制

度的优待，这造成了公司在报运货物时偷税漏税

现象的发生。1914年，时任湖北省财政厅厅长的胡

文藻与北洋政府财政部的往来信件中指出，火车货

捐并非由商人直接完纳，而多是由转运公司代缴，

继而引发了转运公司营私舞弊以及财政局收入锐减

等问题。

转运公司作为一种民营性质的铁路物流企业，

在官方无力掌握货运经营与管理权的情况下，通过

一系列途径在便利客商运货的同时，保证了铁路物

流的正常开展。但它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

诸多问题，严重损害了国家的正当利益。随着国内

政治环境的逐渐稳定，铁路部门逐渐寻求掌握铁路

物流的经营与管理权。

三、铁路物流的法制化、专业化与国有化发展趋势

民营铁路物流企业在本质上损害了铁路局的正

当利益，因此自晚清时期伊始，政府就一直在尝试寻

求一种新的发展路径。直至20世纪30年代，随着负

责运输的开启、铁路联运的实现、厘金税的废除以及

国营性物流机构的出现，近代中国的铁路物流业逐

步向法制化、专业化以及国有化方向发展。

(一)负责运输的开启及其法制化过程

由于运输责任制的缺失，铁路部门未能直接对

物流业务进行有效的管理。对此，政府部门一直有

意对负责运输制加以改进。早在 1907年，清朝御史

叶芾棠援引欧美铁路负责运输制度的相关规定，奏

请清廷实行铁路负责运输制。但此奏折仅为昙花

一现，并没有被清政府所采纳。北洋时期，交通部路

政司曾举办多次全国交通会议，在会议上商讨是否

要实行统一的负责运输制度。例如 1918年 6月，交

通部召开了第一次全国铁路运输会议。会议上由吉

长铁路局提出的《铁路承运货物宜负责任案》以及交

通部提交的《筹备各路运货实行负责案》，就极力推

动各大路局实行统一的负责运输制度。但该项议案

由于触动了一些人士的既得利益，反对声音很大。

此后，交通部与地方路局又在 1921年 5月召开的第

三次全国运输会议、1925年 9月召开的第六次全国

运输会议上，对负责运输制度的试行方法及细则进

行了补充说明。但北洋后期军阀割据的乱象，致使

负责运输制度的实行遭受到了重重阻碍，因此北洋

时期负责运输制度并未能完全如期实行。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负责运输制度迎

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该时期受军阀混战、同业

竞争以及时局影响的缘故，自1925年至1929年倒闭

的转运公司数量非常之多，其势力大为削弱，从而

为铁道部推行负责运输制减少了不小的阻力。1932
年7月，在部长顾孟余的带头下，民国政府铁道部制

定并颁布的《铁路货车负责运输通则》《铁路货车负

责运输办事细则》《各种书单簿据格式》《提货单章

程》《路警押运货车办法》等。这些章程的颁布，标志

着运输责任制度开始由货主负责转变为铁路局负

责。对于此次运输责任制的实行，近代铁路运输学

专家金士宣曾这样评价：“国府成立，铁道部于民二

十一(即民国二十二年，1933年)毅然取消货主负责运

输办法，采用铁路负责制度。一方面饬由各路设法

添置篷车及篷布、建筑货栈货场，积极准备。另一方

面对于转运公司之联合反对，置之不顾。于是各路

先后实行，运商称便。”

(二)官方联运业务的出现与法制化发展历程

针对各大铁路不相连贯所造成的客商运货困难

问题，北洋政府交通部曾召开过几次会议，讨论由铁

路局实行联运业务。1913年10月，交通部鉴于联运

之需要，召集北宁、京汉、京绥、津浦以及沪宁铁路的

代表于天津开会，“当经议定旅客行李及包裹联运各

办法，于民国三年四月一日实行”。1918年，交通部

设立铁路联运处，设备、规章初具规模，至1921年时

联运处的进款项已达四百多万元。铁路联运处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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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国内、国际联运业务，该处共设有总务、国内与国

际三股，1927年该三股又合并为联运股。但是北洋

中后期政坛的混乱以及军阀混战频繁发生，导致交

通部实行的联运措施并没有真正得以运作。例如

1935年出版的《铁路货运业务》就曾指出，“吾国国有

铁路自民国十年起，曾办全国各路货物联运。一时

人皆称便，联运货物年见激增。旋以内乱频仍，遂告

中辍。”因此1926年前的联运业务，仍然是由转运公

司自行向客商办理。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联运制度除在关外仍有

一定发展外，其余各线路的实施基本处在瘫痪状

态。铁道部有鉴于此，决定切实整理国内铁路联运

业务。1932年铁道部实行运输责任制以后，即令津

浦、沪宁与沪杭甬路局于同年实行负责联运。1933
年9月，铁道部鉴于三路联运业务的顺利实行，即以

三路货物负责联运暂行办法三十五条为蓝本，订立

铁路负责货物联运暂行办法。同时令京汉、湘鄂、津

浦、陇海路局办理粮食联运，令津浦、陇海、京汉、湘

鄂路局办理淮盐联运，令正太、京汉、北宁路局办理

晋煤联运，令湘鄂、京汉、京绥路局办理蒙茶联运，令

沪宁、沪杭甬、杭江路局办理货物联运，“以上八项，

均系局部进行，然后再定整个负责联运之计划。”与

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线路开始加入铁路联运中。北

洋时期仅有北宁、京汉、京绥、津浦以及沪宁铁路实

行联运，当时将其称为“五路联运”；嗣后沪杭甬、道

清、正太、陇海、汴洛、胶济、湘鄂等线路，均加入联运

中，“凡可连接运输之铁路，殆均在内”。1935年，新

修成的江南铁路也与沪宁、沪杭甬、津浦铁路实行旅

客货运联运。此外，铁道部也在各大车站设立联运

处。1933年，铁道部在第十六国内会议上通令各大

路局设立联运处，其中北宁铁路十一站、京汉铁路十

站、陇海铁路五站、胶济铁路两站、京绥铁路八站、沪

宁铁路十站、沪杭甬铁路八站、道清铁路十站、正太

铁路四站均设有联运处。

随着该时期铁路联运业务的开展，铁道部开始

颁布一些规章制度，用以切实保障该项业务的正常

运转，联运业务逐渐朝着法制化方向发展，对于铁

路联运以及铁路与公路、水路的联运问题，都做了详

细的规定。在这些规章制度中，以《铁路负责货物联

运暂行办法》最为重要。该法规颁布于1933年，共计

4章42条，涉及联运的方方面面，例如联运运费的支

付、联运货物的登记、赔偿手续的办理、联运货物交

接站手续的办理，等等。

(三)南京国民政府对于铁路厘金制的废除

转运公司因厘金问题而造成的偷税漏税问题，

引起了政府部门的重视。对此，北洋政府财政部曾

于 1914年制定并颁布了《鄂豫火车征收局征收货捐

章程》。该章程共计28条，对火车货捐的捐率、蓝红

绿票的使用方式等进行了明确规定，以期抑制地方

当局与转运公司协同舞弊的现象。此外，财政部与

交通部于 1917年协商，拟在鄂豫捐局外另设一督收

机关，以防止偷税漏税现象的发生。但北洋中后期

政局混乱，中央政府对地方权势的控制力大为削弱，

该时期财政部与交通部的相关举措并未得到彻底的

实施，征收厘金税的主导权仍然把持在地方路局人

员以及转运公司的手上。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开始对铁路货捐

中存在的相关问题进行切实整理。1929年铁道部决

定对鄂豫火车货捐的征收率进行调整，对此湖北省

财政厅表示遵守并对火车货捐率进行查核。1931
年1月财政部宣布裁撤厘金税，同时对铁路货捐等类

似捐税一律减免；1934年，铁道部又提出“关于整理

铁路沿线货捐以利货运”的提案，对地方仍存货捐之

名目者刊印成册，切实整理。该时期财政部废除铁

路货捐制度的做法，主要是基于简化客商征税手续、

减轻客商的征税负担。例如1930年12月颁布的《财

政部关于裁撤厘金及类似厘金之一切捐税的训令》

中就指出，厘金税以及由此衍生的铁路货捐税，层见

叠出、病国害民，严重损害了客商与国家财政部门的

正当利益，因此需要及时废除。

(四)国营机构的出现

近代铁路的开通，带动了沿线物流业务的迅速

发展。因此政府部门一直试图绕开转运公司，自行

办理一种官方性质的物流机构。该想法最早在沪

宁、沪杭甬铁路局处得到实践，1918年，鉴于铁路的

开通带动了江浙沪一带物流业务的兴起，沪宁、沪杭

甬车务处在上海日晖巷建造铁路货栈一所，主要经

营货物的运输、搬运与装卸事宜。1928年，北伐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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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结束以后，针对战争对铁路物流业所造成的破坏，

以及战事结束后市场秩序的混乱所带来的消极影

响，沪宁、沪杭甬铁路局又在各大车站设立货栈多

所，并通过颁布规章制度的形式，保证铁路物流业务

的正常运转。

20世纪 30年代，随着运输责任制、联运制度相

继实行，铁路部门自行办理物流业务的时机已经成

熟。1933年 8月 21日，沪宁铁路局与沪杭甬铁路局

在上海联合创立了铁路营业所，它的业务包括接送

旅客行李、代替客户收送包裹、协助客商订购旅馆

等，直接与转运公司形成竞争关系。1918年，为了

保证国内铁路联运的顺利实施，北洋政府交通部设

立铁路联运处，专门负责联运事务的管理以及账目

的清算，但北洋后期军阀混战的频繁，致使联运处并

没有长时间发挥效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铁道

部仍然设立联运处，其主要职责包括配合铁路部门

实施、经营与管理联运业务。

四、近代铁路物流的发展模式与路径依赖

1901-1937年铁路物流业的发展趋势是从照搬

西方模式，到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发展路

径。由于近代中国铁路的行政与管理权操于外人之

手，造成了各大路线规章制度的分歧，它们的经营与

管理也极不统一。因此，国人一直寻求铁路管理权

限的自主化与统一化。此外，转运公司所存在的诸

多问题，也不利于铁路物流的发展。最终，它所选择

的是国营机构与民营机构并存的发展模式。

第一，早期铁路物流业乱象的出现，与铁路主权

丧失后移植西方制度密切相关。无论是负责运输、

铁路联运、厘金捐税，大多数受到西方因素的影响。

且在运作过程中，存在非常多的弊端，严重阻碍了铁

路物流的进一步发展。例如在运输责任方面，“昔时

国有铁路对于货运，除胶济引用德、日旧制；四洮、吉

长及其他关外东北铁路均仿照南满铁路办法，对于

货运由铁路负责外。其他各路之货运，若非货主特

别声明托由铁路负责者，概由货主自行负责。”

与此同时，由于不同路线实行的是不同西方国

家的管理模式，造成了各大路线分线设局、分散管理

的现象，因此铁路制度与运营管理的不统一，是造成

早期物流业乱象的另一大因素。例如在铁路联运方

面，由于各大铁路多是采用不同国家的运输制度，且

存在分线设局、分散管理的弊端，致使机车在不同线

路之间不能过轨使用，旅客与货物需要在联轨站换

车、倒载，从而加重了他们的负担。“我国铁路，多系

外资建筑，且其初多由外人握管理之权。故其营业

发展，遂各自为政，有英、德、法、日等国之别。纷乱

混淆，客商无所适从，极感不便。”

第二，在铁路管理系统尚未成熟与统一的情况

下，转运公司的出现弥补了近代铁路物流业发展的

不足与缺陷。在负责运输与联运业务相继缺失的

情况下，民营性质的转运公司得以介入铁路局与客

商之间，从事甚至把持铁路物流业务。它是在移植

西方的制度与自我管理系统尚未成型的背景下，铁

路局与客商共同选择的民营性物流机构。“就转运

而言，转运公司之运货，与铁路局之运货似同而实

异。铁路局运货之定章，于商情诸多未洽，货客多

感不便。而转运公司力革斯弊，尽弥路局运货之

缺憾。”

但铁路作为一种公共运输工具，本质上是要朝

管理统一、制度成熟的方向发展的，铁路局也希望经

营与管理物流业务。民营性质的转运公司，在制度

不成熟的背景下代替铁路局从事物流业务的做法，

本质上与中国铁路经营管理的发展趋势不相符。再

加上转运公司存在偷税漏税、把持货运、注册空壳性

公司的弊端，严重损害国家政府的正当利益。因此

撇开转运公司，另行成立国营性质的物流机构，得到

了社会舆论与官方机构的一致认可。例如1924年沪

宁、沪杭甬铁路局另设货税专局，重新制订并加征税

率；此举遭到转运公司的反对，他们纷纷举行罢业活

动以示不满。对此，当年《民国日报》的一篇报道认

为，应该将铁路物流业收归官办，从而能避免罢运现

象的发生。

第三，近代铁路物流业的发展趋势，是在摆脱盲

目照搬西方制度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国发

展的路径。由于片面移植西方制度导致路线管理的

混乱与不统一，时人多希望能改革现有的弊端，形成

一套强力而有效的物流管理体系。例如 20世纪 30
年代，铁路学院学生吴奇也强调目前铁路物流业的

发展趋势，是形成以铁道部为核心、各大国有路线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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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统一的集中型管理模式。“我国各路向不统一，其

运输之手续与章则，因路而异……欲求补救，惟有力

求统一。而统一铁路之唯一方策，必须铁路统制，集

中管理权限，指挥始能自如。”

20世纪30年代铁路物流业发展的特点，是将原

先民营性质转运公司的部分功能，整合至铁路局的

营业管理中。“吾人欲纠正转运公司之弊害，不得不

提倡客商之直接报运，尤不得不改良铁路之运输业

务，采取转运公司之优点，扩充铁路运输之业务。”

虽然铁路物流业发展的法制化现象，以及国营性质

物流机构的出现，致使了转运公司的衰落，但在新型

体系的运作下，公司仍可发挥一定作用。例如在负

责运输制实施以后，转运公司虽失去部分业务，但

“铁路将货物承运前及交领后所有与铁路之交接手

续，客商欲委托转运公司代为办理者，转运公司仍可

负责代办”。

五、结语

目前现有的研究成果或多或少会采用西方中心

论的思想，以此阐释近代物流业的发展状况。例如

一些成果认为，中国传统的物流业、物流技术是十分

落后的，因此以轮船、铁路为代表的西方先进技术的

出现，促使中国从传统物流转变为现代物流。再如

一些成果指出，天津作为中国最重要的商业都市，一

方面自1860年开埠以后，以货栈、脚行为代表的物流

企业发展迅速；但在另一方面，它又沦为了西方列强

掠夺资源与商品的倾销地，逐步成为西方商品在华

中转与贸易的重要场所。虽然西方的技术、管理以

及经济思想确实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但若是过于强

调西方因素的“冲击”，而忽视中国本土社会对于这

些因素的主动性选择与改造，就会逐步地陷入“西方

中心论”的陷阱中，从而失去了对中国物流研究话语

权的把握。

因此通过对近代铁路物流业演变轨迹的研究，

可以发现它所采取的是一种从盲目照搬西方制度，

再到逐渐探索本土的发展模式。西方的技术、制度

与管理并非万能，若是盲目地进行照搬照抄，会造成

两个非常严重的后果。第一个是引发中国铁路物流

业经营与管理的混乱与不统一，第二个是导致以转

运公司为代表的民营机构把持物流业务，这些均对

铁路货运业务、收入带来非常不利的影响。因此从

晚清到北洋、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政府一直在努力寻

找一种适合中国本土的物流发展模式。这种模式就

是铁路物流经营与管理的统一化、规范化以及法制

化，其本质是在便利客商、旅客的基础上，参照民营

企业的发展模式，将铁路物流的经营管理权实现国

有化。但这种发展模式并没有彻底抛弃民营机构，

在市场的选择与调节状态下，转运公司仍然能够发

挥一定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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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om Copying Western Model to Exploring Local Development Path:
The Evolution Track of Modern Railway Logistics(1901-1937)

Ye Shu

Abstract：As the product of the first industrial revolution, railway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in 1876, which pro⁃
moted the development of domestic logistics business. However, due to the forced transplantation of different coun⁃
tries' railway systems and management modes, and its own operation and management is very immature, the develop⁃
ment of early railway logistics is very chaotic. The private institutions represented by the transport companies, instead
of the railway administration, carry out the logistics business, but their own problems cause the authorities to seek a
new development path. In the 1930s,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railway logistics management toward unification, legal⁃
ization and nationalization, it gradually formed the pattern of coexistence of state-owned and private organizations.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e western model is not omni powerful. The railway logistics industry in modern China has
experienced a transformation from blindly copying the operation model of other countries to gradually exploring the
development path suitable for the local region. This is of certain reference value for getting rid of the western-centered
thought and exploring a theory and discourse system suitable for China's national conditions.

Key words：railway logistics; transshipment company; development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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